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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栾彤辉先生、魏清义
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栾彤辉先生、魏清义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副总经理职务，辞职
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根据相关规定，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
栾彤辉先生、魏清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栾彤辉先生、魏清义先生不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
的承诺事项，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由总经理提名，并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
任陈景辉先生、石忠琴女士担任副总经理职务，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陈景辉先生和石
忠琴女士简历下附。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聘任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陈景辉先生、石忠琴女士
的教育背景、个人履历及工作经历等资料，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的规定，相关程序及董事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4 月 9 日
附件：
陈景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美国注

册管理会计师（CMA)。曾任河北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公司财务处处长、鼎联控股公司财务部
经理、保定天威集团特变电气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保定天威线材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会计

师，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总监、运营管理部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运营管理部总经理。陈景辉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陈景辉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石忠琴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 年出生，大学学历，执业药师。历任山东瑞
康药品配送有限公司大区经理、 市场总监， 现任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检验事业部总经
理、副总经理。 石忠琴女士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000 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 石忠琴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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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实际控制人韩旭先生的函告，获
悉韩旭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已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第一
大股东 及一
致行动人

解 除 质 押
股 数 （ 万
股 ）

质押开始日
期

占其所 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
本比例

质押解 除日
期 质权人

韩旭 是 2,715 2019 年 4
月 19 日 14.48% 1.80% 2022 年 4 月

7 日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三、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韩旭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 股 比
例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万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
（万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
（万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张仁华 25,696.8159 17.08% 18,058.3144 70.27% 12.00% 14,439.65 79.96% 6,032.9619 78.98%

韩旭 18,749.1897 12.46% 7,205.5474 38.43% 4.79% 4,288.25 59.51% 9,773.6423 84.67%

合计 44,446.0056 29.54% 25,263.8618 56.84% 16.79% 18,727.90 74.13% 15,806.6042 82.40%

三、股东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韩旭先生、张仁华女士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目前不

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控股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

形的，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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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瑞康医药”）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通知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2022 年 4 月 7 日上午在烟台市机场路 326 号公司四
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韩旭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公司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有效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由总经理提名，并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陈景辉先生、石忠琴女士

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陈景辉先生和石忠琴女士简历下附。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聘任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于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任免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披露。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9 日
附件：
陈景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美国注

册管理会计师（CMA)。曾任河北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公司财务处处长、鼎联控股公司财务部
经理、保定天威集团特变电气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保定天威线材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会计
师，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总监、运营管理部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运营管理部总经理。陈景辉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陈景辉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石忠琴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 年出生，大学学历，执业药师。历任山东瑞
康药品配送有限公司大区经理、 市场总监， 现任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检验事业部总经
理、副总经理。 石忠琴女士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000 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石忠琴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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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并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臻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交的《关于
增加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至此，本次股东大会
召开期间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形，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4 月 8 日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4 月 8 日上午 9:

15—9:25,�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4 月 8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四合庄路 2 号院 2 号楼东旭国际中心 C 座 1006 室
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陈继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说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8 人，代表股份 196,287,9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367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 人， 代表股份 184,876,1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2.009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7 人，代表股份 11,411,8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58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 人， 代表股份 5,802,462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690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 人，代表股份 5,802,46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6908%。

3．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炜
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晓桦、张瑞红出席并见证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
1.00《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195,94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232%；
反对票 2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4%；
弃权票 9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 5,455,3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4.0181%；
反对票 2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3775%；
弃权票 9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6045%。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2.00《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195,94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232%；
反对票 2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4%；
弃权票 9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 5,455,3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4.0181%；
反对票 2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3775%；
弃权票 9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6045%。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3.00《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195,94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232%；
反对票 2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4%；
弃权票 9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 5,455,3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4.0181%；
反对票 2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3775%；
弃权票 9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6045%。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4.00《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195,94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232%；
反对票 2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4%；
弃权票 9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 5,455,3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4.0181%；
反对票 2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3775%；
弃权票 9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6045%。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5.00《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195,835,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693%；
反对票 35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33%；
弃权票 9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 5,349,6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2.1964%；
反对票 35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1991%；
弃权票 9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6045%。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6.00《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1 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195,835,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693%；

反对票 35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33%；

弃权票 9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 5,349,6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2.1964%；
反对票 35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1991%；
弃权票 9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6045%。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7.00《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195,94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232%；
反对票 2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4%；
弃权票 9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 5,455,3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4.0181%；
反对票 25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3775%；
弃权票 9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6045%。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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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
会通知的公告》； 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
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提示性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和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4 月 8 日（星期五）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4 月 8 日 9:

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2 年 4 月 8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董事长李尤立先生
6、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8,965,3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098%。 其中：
A、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 人（该 2 人持有及代理了

2 名股东的股份数），代表股份 88,597,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961%；
B、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10 人， 代表股份

367,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0 人，代表股份 367,700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0 人，代表股份 367,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113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以普通决议方

式通过了议案 1、2、3、4、5、6、7、8、9； 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本次会议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了议案 10 和议案 11；通过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议
案 12、13、14。

公司股东罗平县锌电公司对议案 8 回避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2021 年度向银行申请融资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 88,95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1％；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172％；反对 10,6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8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关于《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88,95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1％；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172％；反对 10,6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8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 关于《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88,95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1％；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172％；反对 10,6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8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 关于《2021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88705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84％；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9％；弃权 24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9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29.4534％；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2.8828％；弃权 24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67.6639％。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 关于《2021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 88,705,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84� ％；反对
255,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71％；弃权 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29.4534％；反对 255,4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69.4588％；弃权 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0878％。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含董事长）2021 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 88,949,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5％；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9％；弃权 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2,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5.7574％；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2.8828％；弃权 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3598％。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关于《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88,829,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8％；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9％；弃权 12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0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2,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63.1765％；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2.8828％；弃权 12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33.9407％。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关于《2021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罗平县锌电公司需回避表决。
同意 232,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1765％；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828％；弃权 12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40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2,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63.1765％；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2.8828％；弃权 12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33.9407％。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9.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88,705,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84％；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9％；弃权 24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9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29.4534％；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2.8828％；弃权 24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67.6639％。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同意 88,705,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84％；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9％；弃权 24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9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29.4534％；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2.8828％；弃权 24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67.6639％。

根据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1.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同意 88，705，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84％；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9％；弃权 24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9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29.4534％；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2.8828％；弃权 24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67.6639％。

根据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等额选举））
（1） 总体表决情况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
例

是否当选

12.01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李尤立先生为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88,598,711 99.5879% 是

12.02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窦峰先生为第八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88,598,711 99.5879% 是

12.03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喻永贤先生为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88,597,811 99.5869% 是

12.04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陈恪锦先生为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88,598,211 99.5874% 是

12.05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李志敏先生为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88,597,711 99.5868% 是

上述候选人中，赞成票数排名居前且赞成比例超过 50%的候选人当选。
（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01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李尤立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111 0.3021%

12.02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窦峰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 1,111 0.3021%

12.03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喻永贤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11 0.0573%

12.04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陈恪锦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611 0.1662%

12.05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李志敏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11 0.0302%

1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等额选举）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方自维先生为第
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88,598,707 99.5879% 是

13.02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王楠女士为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88,598,707 99.5879% 是

13.03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夏洪应先生为第
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88,598,707 99.5879% 是

（1）总体表决情况
上述候选人中，赞成票数排名居前且赞成比例超过 50%的候选人当选。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票数 占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3.01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方自维先生为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1107 0.3011%

13.02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王楠女士为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1107 0.3011%

13.03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夏洪应先生为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1107 0.3011%

14.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等额选举）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张龙先生为第八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88,597,705 99.5868% 是

14.02 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孙坤先生为第八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88,598,205 99.5874% 是

上述候选人中，赞成票数排名居前且赞成比例超过 50%的候选人当选。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票数 占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3.01 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张龙先生为第八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105 0.0286%

13.02 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孙坤先生为第八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605 0.164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耿春丽、杨敏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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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平锌电”或“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

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8 日 16:00 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资料于 2022 年 4 月 4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并通过电话确认。 经参会董事提议并全部同意，推举董事李尤
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公司实有董事 8 人，应参会董事 8 人，实际参会董事 8 人，其中非独立董
事陈恪锦先生和独立董事夏洪应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会议收回有效表决票 8 张。 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1、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李尤立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为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2、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该议案分为四个子议案。
2.01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尤立先生、夏洪应先生、窦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

长李尤立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
2.02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方自维先生、王楠女士和李尤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独立

董事方自维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
2.03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楠女士、方自维先生、李尤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独立

董事王楠女士为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
2.04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夏洪应先生、 王楠女士、 李尤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独立董事夏洪应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
以上人员任期三年，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简历详见附件。
3、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李尤立先生（简历详见附件）兼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

三年，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4、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该议案分为四个子议案。
4.01 关于《聘任窦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李尤立先生提名， 提名委员会审查， 同意聘任窦峰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常务副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
4.02 关于《聘任陈恪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李尤立先生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陈恪锦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职务，任期三年，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
4.03 关于《聘任李志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李尤立先生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李志敏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职务，任期三年，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
4.04 关于《聘任杨忠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李尤立先生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杨忠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职务，任期三年，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
以上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5、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李尤立先生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张金美女士（简历详见附件）担

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6、 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杨忠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

杨忠明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874-8256825
传真号码：0874-8256039
电子邮箱： lpxdgf@china.com
7、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同意聘任赵静女士（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任期三年，至第八届董事
会届满为止。

赵静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874-8256825
传真号码：0874-8256039
电子邮箱： lpxdgf@china.com
8、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经理》的议案。 同

意聘任李荣柱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审计部经理。 任期三年，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编号为“2022-036”《关于选举董事长、专门委员会委
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经理的公告》的公告。 其中，公司独立董事对议
案 3、4、5、6 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4 月 9 日
附件：个人简历
李尤立：
男，1969 年 9 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工商管理硕士。 1993 年 7 月至 2003� 年 12 月，历任公

司锌厂班长、工段长、车间主任、厂长；200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16 年 2
月至 2019 年 1 月，任公司副董事长（2018� 年 6 月起主持工作）、总经理；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4 月 3 日，任公司副董事长（主持工作）；2019 年 4 月 4 日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李尤立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
的情形，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
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况，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目前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

李尤立先生于 2018 年 9 月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和中国证监会云南 监管局警告、
罚款，详见 2018� 年 9 月 11 日深交所发布的《关于对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
人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公告》和 2018 年 9 月 15 日罗平锌电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号：2018-128）。 李尤立先生长
期供职于公司，对有色金属行业的发展情况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比较
熟悉。自 2018 年 6 月 22 日全面主持公司工作以来，公司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且完成既定目标。

方自维：
男，1968 年 10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正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

产评估师。 1996 年至今一直在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财税咨询等工作。 现为中审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云南省财政厅社会组织党委委员；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非上市公司）、云南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方自维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
情形，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
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截止本会议召开日方自维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王楠 ：
女，汉族，1975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1997 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系。 1997 年 7 月至

2002 年 9 月期间在昆明理工大学任教，从事法律教育工作，同时在云南九州方圆律师事务所担
任兼职律师工作。 2002 年 9 月至今在云南九州方圆律师事务所担任专职律师工作 ,� 期间在
2005 年被吸收成为云南九州方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王楠律师现担任云南九州方圆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云南省律协女律师协会理事，云南省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专家库成员，昆明市政府法
律专家库成员，上市公司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等职务。

王楠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
形，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
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截止本会议召开日王楠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夏洪应：
男，汉族，博士，1981 年 2 月生，重庆梁平人，昆明理工大学冶金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2009 年 9 月博士毕业于昆明理工大学有色金属冶金专业，2009 年 11 月至今在昆明理
工大学冶金与能源工程学院工作，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国家公派到美国犹他大学访问学
者。 入选云南省“万人计划”产业技术领军人才、云南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昆明市中青
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夏洪应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
情形，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
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截止本会议召开日夏洪应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窦峰：
男，1970 年 4 月出生，汉族，本科，冶金高级工程师。 1994 年 2 月至 2005 年 12 月， 历任罗

平县锌电公司硫酸厂硫酸车间班长、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2005 年 12 月至 2014 年 4 月，历任
公司锌厂生产副厂长、常务副厂长；2012 年 4 月至 2016� 年 5 月，任公司超细锌粉厂厂长；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12 月，任公司锌厂厂长；2019 年 1 月至 2022 年 4 月 3 日任公司副总经理。

窦峰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
的情形，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
解除的情况， 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陈恪锦：
男，1973 年 10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重庆大学本科。 1999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历任云

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腊庄电厂发电运行员、检修员、检修班长，公司超细
锌粉厂副科长、科长、车间主任、副厂长兼工会主席、厂长，公司营销二部经理，物资部经理，子
公司副总经理；2016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担任公司超细锌粉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2019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陈恪锦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李志敏：
男，1973 年 12 月出生，回族，大专，助理工程师。 1992 年 8 月至 2008 年 5 月，任富乐铅锌矿

采矿厂地质班长、公司地测科科长；2008 年 6 月至 2016 年 11 月，任公司采矿厂副厂长；2016 年
至 2019 年 3 月，任公司采矿厂厂长；2019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助理兼富乐铅锌矿党支部
书记、矿长。

李志敏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
情形，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
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也未曾
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截止本会议召开日李志敏先生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
杨忠明：
男，1975 年 10 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主管、部长、

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事务部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2019 年 4 月至今任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杨忠明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张金美
女，1972 年 9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职称。 1994 年 7 至 2001 年 2

月在罗平县矿冶集团公司财务科工作；2001 年 2 月至 2002 年 9 月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部工作；2002 年 9 月至 2004 年 4 月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超细锌粉厂财务科工
作，任财务科副科长兼主办会计；2004 年 4 月至 2004 年 12 月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部工作，任财务部超细锌粉核算科科长；2005 年 1 月至 2006 年 12 月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部工作， 并兼任罗平县荣信稀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经理；2007 年 1 月至 2013
年 2 月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 任财务部副经理；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4
月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 任财务部副经理主持工作；2014 年 5 月至 2021
年 7 月 4 日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任财务部经理；2021 年 7 月 5 日至今在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公司财务总监兼财务部经理。

张金美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亦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赵静
女，1983 年 9 月出生，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学位，中国国籍，审计师、税务师。 2007 年参加

工作时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工作部工作，2008 年至 2016 年任职于公司审计部，
2017 年调入公司证券投资部任职。 2017 年 12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现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赵静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亦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李荣柱
男、1971 年 8 月出生，汉族，大专，1990 年 8 月参加工作，历任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科科长、财务部副经理；现任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普定县向荣矿
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荣柱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截止本会议召开日，李荣柱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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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8 日 16：30 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4 月 4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
经电话确认。 经参会监事提议并全体同意，推举监事张龙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公司实有监事 5
人，应参会监事 5 人，实际参会监事 5 人，会议收回有效表决票 5 张。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张龙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至第八

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2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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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专门委员会委员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
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长、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审计部经理等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及聘任情况
（一）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董事会同意选举李尤立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二）选举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根据《公司章程》及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等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下设战

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李尤立先生（召集人）、夏洪应先生、窦峰先生
2、审计委员会：方自维先生（召集人）、王楠女士、李尤立先生
3、提名委员会：王楠女士（召集人）、方自维先生、李尤立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夏洪应先生（召集人）、王楠女士、李尤立先生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聘任总经理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经公司实际控制人提

名，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尤立先生兼任公司总经理，任
期三年，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经总经理李尤立先生

提名，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窦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常
务副总经理）；陈恪锦先生、李志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杨忠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
事会秘书；同意聘任张金美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以上人员任期三年，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五）聘任证券事务代表
董事会同意聘任赵静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三年，自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六）聘任审计部经理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李荣柱先生为公司审计部经理，任期三年，自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以上聘任人员简历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编号为“2022-034”《云南罗平锌电股价有限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的公告；

二、 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公司不设职工代表董事。
杨忠明先生和赵静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杨忠明先
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874-8256825
传真号码：0874-8256039
电子邮箱： lpxdgf@china.com
通讯地址：云南省罗平县罗雄镇长家湾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三、 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4 月 9 日


